2012级在职法硕2014秋季学期开学通知

各位2012级在职法律硕士班同学：

我们2014秋季学期2012级（1）班将于9月16日（周二）-10月17日上课，2012级（2）班于9月17日（周三）-10月18日上课，为做好新学期开学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请依照上课时间准时到课。
2、课表将登在法学院网站，敬请关注并自行下载。

3、需住宿的学生请另交住宿费400元
4、本学期是在校上课的最后一学期，请同学离校前办理好图书借还等事宜，还要在学期最后一周按班级安排同学到上海路大学生就业中心统一照学位照。

5、本学期将依照《南京师范大学在职法律硕士研究生管理办法》严格考勤。
如有疑问，请致电：025-83598846。联系人：陈老师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2014年9月6日

